
	亞洲大學勞工退休金制度自願提繳申請(變更、終止)表
111.11修訂

	申請日期
	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職編
	

	申請人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職稱
	
	單位
	

	□申請自願提繳
	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，自願於每月薪資中提繳勞退金，提繳率        %(1~6%為限)。
※所填日期不得追溯，逾期則以實際申報日起生效

	□變更提繳率
	原已申請自提勞退金，申請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變更提繳率為        %(1~6%為限)。
※所填日期不得追溯，逾期則以實際申報日起生效

	□終止自提
	原已申請自提勞退金，申請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停止個人提繳。※所填日期不得追溯，逾期則以實際申報日起生效

	法令依據及注意事項：
1、 依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第14條第3項規定，勞工得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，自願提繳退休金。其自提之退休金，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。
2、 另依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第7條規定，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：
(1) 本國籍勞工。
(2) 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而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(即外籍配偶、陸港澳地區配偶)。
(3) 前款之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，與其配偶離婚或其配偶死亡，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。
(4) 前二款以外之外國人，經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許可永久居留，且在臺灣地區工作者。
3、 如為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前項第(一)至(四)款勞工得自願提繳及請領退休金(即專案教師)。

	本人確認以上各欄位均據實填寫，並已瞭解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及「勞動基準法」之勞工退休金制度之內容，茲就表列項目依個人意願勾填完成，請依規定向勞工保險局申報。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(親筆簽名): 


備註：本表請親自填寫後並簽名，送人事室憑辦。
